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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案件和解後，對⽅可以反悔提告嗎？遇到反悔提告該如何處理？

⽂:編輯⼥⼦（認證法律⼈） ‧ ⾞‧交通  ‧ 2026-03-09

案例

A某⽇駕駛汽⾞⾏經雲林某處，雖有注意到B的機⾞在後⽅，但A未禮讓B優先通⾏就變換⾞道 [1]，後續雙
⽅發⽣擦撞， B隨即⼈⾞倒地。

⾞禍隔天，雙⽅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達成和解，A當場付現⾦給B，A也稱⾞禍的事情到此為⽌，並錄
⾳存證。豈料B後續到⾻科看診時發現⾻頭已經斷裂，認為1萬元和解⾦額過少，於是向A提告過失傷害
罪，與刑事附帶⺠事訴訟，要求A再給付12萬元[2]。

A覺得明明已經約定好⾞禍糾紛到此為⽌，為什麼對⽅還是可以提告呢？A可以如何處理呢？[3]

註腳

本⽂

⼀、刑事案件撤告的合法要件是什麼？

如果是告訴乃論罪（例如：本案例的過失傷害罪[1]），不論檢察官起訴了沒，提告後是可以事後撤回告訴的，
但是必須要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規定[2]撤回，筆者整理⼆個要件如下[3]：

（⼀）時點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8條第1項第6款：「汽⾞在同向⼆⾞道以上之道路（⾞道數計算，不含⾞種專
⽤⾞道、機⾞優先道及慢⾞道），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駛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六、變
換⾞道時，應讓直⾏⾞先⾏，並注意安全距離。」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8條第6款：「汽⾞駕駛⼈轉彎或變換⾞道時，有下列情形之⼀者，處新臺
幣六百元以上⼀千⼋百元以下罰鍰：……六、轉彎⾞不讓直⾏⾞先⾏。」

[1]

   案例改編⾃：臺灣雲林地⽅法院105年度交簡字第103號刑事判決、臺灣雲林地⽅法院106年度簡上
字第7號⺠事判決。

[2]

   本⽂相關內容曾刊於編輯⼥⼦（2026），《⾞禍後付了和解⾦，⼜被提告刑事再求賠償，怎麼辦？
》，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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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還沒有起訴的話，要在檢察官起訴前，如果檢察官已經起訴，則必須在法院第⼀審⾔詞辯論終結前表⽰
撤回告訴。

（⼆）形式上

撤回告訴可以⽤⼝頭，或者⽤刑事撤回告訴狀書⾯撤回。在起訴前可以向檢察官表⽰撤回，在起訴後則要向法
院表⽰要撤回告訴。

必須符合這兩個前提，才表⽰對⽅真的向法院或檢察官說明，這個案件我不想追究了，請法院或檢察官可以停
⽌後續的審理、偵查。之後法院會做出不受理判決[4]、檢察官則會做出不起訴處分[5]，且對⽅之後也不可以
就同樣的事情再次提告[6]。

⼆、和解書約定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對⽅還可以反悔提告嗎？

（⼀）多數法院⾒解：即使和解書有約定，仍可以再提告訴

上⾯所說的刑事訴訟法的「撤回告訴」，是告訴⼈「提告之後」，再向法院或檢察官表⽰反悔不告了，這是刑
事訴訟法既有的制度；但是單純簽和解書的「捨棄告訴」，也就是在「提告之前」，就先約定不追究刑事責
任，⽬前多數法院⾒解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有規定告訴⼈可以事後撤告，但並沒有規定告訴⼈可以事前
捨棄告訴，所以即便當事⼈簽了和解書約定不再追究，法院還是不⽤受到拘束，在告訴⼈反悔且已經依法提告
的情形，還是只能繼續審理[7]。

（⼆）本案例法院⾒解：可以⽤書⾯或⼝頭向檢警表⽰要捨棄告訴

另⼀⽅⾯也曾有法院認為，符合以下三個要件的情況下，是可以捨棄告訴的[8]：

但要留意的是，不同法院可能會採取不同看法，並不是符合前⾯三個要件就⼀定沒問題。

三、和解後對⽅突然反悔提告刑事還要求⾼額賠償，可以如何處理？

（⼀）注意司法實務⾒解，尋求微罪不起訴、從輕量刑

曾有法院判決參考學者意⾒指出，當⺠眾私下約定和解，後續對⽅反悔再提告刑事的情況發⽣時，法官與檢察
官可以依據案件情況，考量從輕量刑或不起訴[10]，會是⽐較公平的⽅式。

1. 必須是在告訴期間屆滿前，例如：⾞禍當事⼈涉犯過失傷害罪必須在發⽣後6個⽉內[9]。
2. 必須向檢察官或警察表⽰要捨棄告訴，不能只有雙⽅私下和解。
3. 必須⽤書⾯捨棄，若是⼝頭捨棄，則必須記載在筆錄上。



但如前⾯所說的，這只是部分法院的⾒解，在刑事訴訟法還沒有修正的當下，捨棄告訴在多數法院仍是不被承
認的，建議⺠眾可以在和解時，透過先知道前⾯所說的現⾏法院實務⾒解[11]，再評估⾃⼰的應對⽅式。

（⼆）案例中的A：遭判拘役，可以易科罰⾦

例如案例中的A，雖然⾃認為有和B和解，但法院認為，依照雙⽅簽和解書當下的錄⾳內容， B沒有明確依照
前⾯提到的要件表⽰他願意捨棄告訴，之後也沒有撤回告訴。因此，法院對於B提起的過失傷害罪告訴，也只
能依法審理，⽽不受雙⽅私下和解的約定影響，最後判決A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20⽇，並可以易科罰
⾦[12]（若經執⾏檢察官允許，可以再易服社會勞動[13]）。

四、有什麼⽅式可以降低對⽅反悔提告的⾵險？

（⼀）考慮鄉鎮市調解條例的調解程序

⾞禍發⽣之後，可以先予慰問，並請對⽅先⾏就醫確認傷勢，待對⽅⾝體狀況較穩定、對傷勢也有瞭解後，再
考慮後續的和解事宜。若雙⽅都有和解意願，除了單純私下和解以外，也可以考慮鄉鎮市調解條例中的調解程
序[14]，採⽤這種⽅式達成的調解，經過法院核定後，對⽅依法是不可以再就同⼀件事情提告的[15]。

（⼆）請對⽅先簽好刑事撤告狀

或是後續依循刑事訴訟法規定，向法院撤告，實務上常⾒的⽅式，是和解時請對⽅先簽好「刑事撤回告訴
狀」，由⾃⼰⽽⾮對⽅留存，當對⽅之後無故反悔提告時，可以向檢察官或法院提出這份撤回告訴狀，以確保
⾃⼰的權益，讓事情能圓滿解決。

五、和解不代表⼀勞永逸，須留意實務狀況

許多⺠眾都曾遇到類似的問題，在釋出誠意商談和解，並且先⽀付雙⽅約定的賠償⾦額後，因不了解刑事訴訟
程序，原以為⾞禍糾紛已落幕，反⽽再度⾯臨對⽅提起刑事告訴，並求償⾼額賠償⾦。

⺠眾在協商時，可以參考鄉鎮市調解程序、或於和解時⼀併簽⽴刑事撤告狀的⽅式，降低後續⾵險。若已不幸
發⽣對⽅反悔提告的情形，可以參考這篇⽂章的法院⾒解、學者意⾒，基於主動處理、⾯對糾紛的意願，請求
法院在衡量雙⽅的權益後，在最後的量刑上予以斟酌考量。

註腳
   中華⺠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中華⺠國刑法第287條本⽂：「第⼆百七⼗七條第⼀項、第⼆百⼋⼗⼀條及第⼆百⼋⼗四條之罪，須告訴
乃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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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於第⼀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2]

   最⾼法院90年度台⾮字第389號刑事判決：「故告訴乃論之罪，縱經當事⼈私⾏和解，願撤回其告訴，
但該告訴⼈嗣未依刑事訴訟法第⼆百三⼗⼋條第⼀項之規定，在第⼀審辯論終結前，向該第⼀審法院以書
狀或⾔詞表⽰撤回告訴之意思，仍不⽣撤回告訴之效⼒。查本件告訴⼈與被告雖於原法院審理中達成⺠事
和解，惟告訴⼈並未以書狀或⾔詞向法院為撤回告訴之意思表⽰，有原審⺠國九⼗年度交易字第⼀三六號
卷可按，⾃不⽣撤回告訴之效⼒。」

[3]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案件有下列情形之⼀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三、告訴或請求乃論
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
臺灣新北地⽅法院114年度審交易字第1415號刑事判決：「本件告訴⼈ＯＯＯ告訴被告ＯＯＯ過失傷害
案件，起訴書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
訴⼈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本院辯論終結前，與被告調解成⽴，告訴⼈乃具狀聲請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
告訴狀1紙在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4]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五、告訴或請求乃論之
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5]

   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2項：「撤回告訴之⼈，不得再⾏告訴。」
臺灣桃園地⽅法院100年度交易字第16號刑事判決：「……告訴⼈ＯＯＯ雖於98年10⽉14⽇向桃園地⽅
法院檢察署對被告ＯＯＯ提出過失傷害之告訴，旋⼜於98年10⽉23⽇具狀撤回對被告陳⾱呈之過失傷害
告訴，……⾜認ＯＯＯ業於98年10⽉23⽇確有撤回對被告ＯＯＯ過失傷害告訴之意思；況我國刑事訴訟
法並無保留告訴權之制度，亦無告訴⼈於撤回告訴時得保留告訴權之明⽂。故告訴⼈ＯＯＯ確已於告訴後
撤回，縱於98年11⽉12⽇偵訊時，表⽰被告ＯＯＯ沒有誠意和解⽽再度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然因上揭刑
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2 項撤回告訴之⼈不得再⾏告訴之規定，其第2次對被告ＯＯＯ告訴過失傷害，並不
合法。揆諸前開說明，本件爰不經⾔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判決。」

[6]

   最⾼法院26年上字第1906號刑事判例：「⼜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之拋棄告訴權，除有特別規定外，本
與其告訴之合法與否，不⽣影響。上訴⼈所犯之重婚罪並⾮親告事件，被害⼈曾否拋棄告訴，尤與本案之
訴追要件無關，就令熊蔡⽒曾經拋棄告訴，該上訴⼈仍不能解免刑事責任。」最⾼法院90年度台⾮字第1
6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法院111年度審交易字第1403號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法院111年度交⾃
字第2號刑事判決亦採相同⾒解。

[7]

   臺灣雲林地⽅法院105年度交簡字第103號刑事判決：「……期間限制上，告訴期間屆滿前，始能捨棄告
訴；⼀旦逾越告訴期間，告訴權本即喪失，即無捨棄告訴可能。……本院贊同前開鑑定意⾒，認為我國刑
事訴訟法雖未明⽂規定告訴權捨棄制度，惟法理上應肯認之，理由同鑑定意⾒。對於告訴權捨棄之具體⾏
使⽅式，為求⾏使捨棄告訴之程序明確，易於判斷是否合法⾏使，在刑事訴訟法未明⽂之下，應類推適⽤
告訴權⾏使之規定，即告訴權之捨棄應向有權受理告訴之國家機關為之，且須以書⾯或以⾔詞提出並製作
筆錄。」
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其以⾔詞為之
者，應制作筆錄。為便利⾔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8]

   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得為告訴之⼈知悉犯⼈之時起，於六個⽉內為
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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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雲林地⽅法院105年度交簡字第103號刑事判決：「……被害⼈如仍堅持既要獲得⾜夠賠償，⼜要透
過刑罰處罰被告，國家得透過刑法或刑事訴訟法⼿段避免再處罰被告，例如檢察官微罪不起訴（刑事訴訟
法第253 條）、法官減輕量刑（刑法第56條）或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 項不得再⾏告訴等⼿段。…
…然⽽不論是⽬前判例否定告訴權捨棄，或是本院採取肯認告訴權捨棄，在我國法制採取程序法說之下，
除⾮修法，否則均無法改變上開情況發⽣，僅能提醒⺠眾在私下和解之際注意上開司法實務，司法機關在
類此情形亦宜運⽤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微罪不起訴及作為刑法第56條量刑之考量。」（作者按：這裡的
刑法第56條量刑之考量，相關⽂字詳判決內⽂第133、247⾏，因該條⽂為已刪除的連續犯規定，無法知
悉是否何教授與法院另有學理深意、或是單純與刑法第57條之數字誤植，為免資料引⽤不周的疑慮，還
是先註記並照原⽂引出。）

[10]

   臺灣雲林地⽅法院105年度交簡字第103號刑事判決：「……然⽽不論是⽬前判例否定告訴權捨棄，或是
本院採取肯認告訴權捨棄，在我國法制採取程序法說之下，除⾮修法，否則均無法改變上開情況發⽣，僅
能提醒⺠眾在私下和解之際注意上開司法實務，司法機關在類此情形亦宜運⽤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微罪
不起訴及作為刑法第56條量刑之考量。」

[11]

   臺灣雲林地⽅法院105年度交簡字第103號刑事判決：「……本案被告與告訴⼈於⾞禍隔天即103 年8⽉
21⽇在告訴⼈家中商討賠償事宜，被告稱：『⽼先⽣，就是我那天跟你發⽣⾞禍嘛，我現在錢拿給你們
了，就是之後什麼事，你跟我就沒有囉』告訴⼈回稱：『當然』，被告將10,000元交付告訴⼈之妻ＯＯ
Ｏ後，ＯＯＯ再交給告訴⼈清點無誤，被告稱：『我們今天⾞禍的事情就到這裡。』告訴⼈回答：『好，
可以了，可以了。』本院認為被告上開⾔詞，其⼼中應是希望⼀次解決與告訴⼈與被告之間之所有法律關
係，包含告訴⼈不得為刑事追訴在內；惟被告之⾔詞隱誨，客觀上難以判斷是否確有包含告訴⼈不為刑事
追訴之要求在內，告訴⼈之簡短回應，亦難肯認其了解被告之內⼼想法，故難認告訴⼈之回應已構成捨棄
告訴。」

[12]

   中華⺠國刑法第41條第2項：「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未聲請易科罰⾦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時折
算⼀⽇，易服社會勞動。」
刑事訴訟法第479條第1項：「依刑法第四⼗⼀條、第四⼗⼆條及第四⼗⼆條之⼀易服社會勞動或易服勞
役者，由指揮執⾏之檢察官命令之。」

[13]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1條：「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辦理下列調解事件：
⼀、⺠事事件。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11條：「聲請調解，⺠事事件應得當事⼈之同意；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應得被害⼈之
同意，始得進⾏調解。」

[14]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就該事件不得再⾏起訴、告訴或⾃訴。」
臺灣臺南地⽅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948號刑事裁定：「本件被告所涉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惟查，告訴⼈與被告間先於113年1⽉9⽇就本案⾞禍事件由臺南
市下營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調解書第5點並記載：『ＯＯＯ（即告訴⼈）同意不追究ＯＯＯ（即被告
）本事件之刑事傷害責任』，嗣經本院於113年1⽉22⽇核定，……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
，告訴⼈就本件過失傷害事件不得再⾏告訴。嗣告訴⼈仍因被告未履⾏前開調解內容，於113年2⽉15⽇
向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分局交通分隊對被告提出本件過失傷害之告訴，⾃⾮合法，不⽣告訴效⼒，視同
未經告訴。依前開說明，本件爰不經⾔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1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ULDM,105%252c%25e4%25ba%25a4%25e7%25b0%25a1%252c103%252c20160830%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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